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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昌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若干规定

（2018年 11月 22日市人民政府令第 163号发布 根据

2023年 7月 26日市人民政府令第 172号第一次修正 根

据 2024年 1月 11日市人民政府令第 173号第二次修正）

第一条 为了加强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，保障住宅共用部

位、共用设施设备的维修和正常使用，维护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所

有者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《江西省物业

管理条例》等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交存、使用、

管理和监督，应当遵守国务院住房和城乡建设部、财政部《住宅

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》和本规定。

本规定所称住宅包括商品住宅、住宅小区内的非住宅、住宅

小区外与单幢住宅结构相连的非住宅和售后公有住房。

第三条 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住宅专项维修资金

的监督管理工作。

财政、审计等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做好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相关

监督管理工作。



南昌市人民政府规章

X
南昌市人民政府发布

- 2 -

第四条 业主应当按照下列规定交存住宅专项维修资金：

（一）未配置电梯的商品住宅，业主按照住宅建筑安装工程

每平方米造价的 5%交存首期住宅专项维修资金；

（二）配置电梯的商品住宅，业主按照住宅建筑安装工程每

平方米造价的 7%交存首期住宅专项维修资金；

（三）住宅小区内的非住宅、住宅小区外与单幢住宅结构相

连的非住宅，业主按照住宅建筑安装工程每平方米造价的 7%交

存首期住宅专项维修资金。

市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本地情况，合理确定、

公布首期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具体交存标准，并适时调整。

业主大会成立前，按照本条第一款交存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

由物业所在地市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代管。

第五条 出售公有住房的，按照下列规定交存住宅专项维修

资金：

（一）业主按照房改成本价的 2%交存首期住宅专项维修资

金；

（二）售房单位从售房款中一次性提取 25%作为住宅专项维

修资金，高层住宅不低于售房款的 30%。

业主大会成立前，公有住房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由物业所在地

市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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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市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有关规定

依法委托所在地商业银行开立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专户。

开立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专户，应当以物业管理区域为单位设

账，按房屋户门号设分户账，未划定物业管理区域的，以幢为单

位设账，按房屋户门号设分户账；其中公有住房住宅专项维修资

金专户，应当按照售房单位设账，按幢设分账，业主交存的住宅

专项维修资金，按房屋户门号设分户账。

第七条 业主大会成立后决定自行管理住宅专项维修资金

的，业主交存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应当按照下列规定进行划转：

（一）业主大会应当委托所在地一家商业银行作为本物业管

理区域内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专户管理银行并开立专户，专户以

物业管理区域为单位设账，按房屋户门号设分户账；

（二）业主委员会应当书面通知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；

（三）市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在收到通知之日

起 10日内，通知专户管理银行将该物业管理区域内业主交存的

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账面余额划转至业主大会开立的住宅专项维

修资金账户，并将有关账目等移交业主委员会。

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划转后，业主大会应当建立住宅专项维修

资金管理制度。

第八条 业主大会开立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账户，应当接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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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、县（区）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的监督，相关商业银行应

当予以配合。

第九条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划转业主大会管理前需要使用

的，按照下列程序办理：

（一）物业服务企业提出使用方案，没有物业服务企业的，

由居民委员会协助相关业主提出使用方案，使用方案包括拟维修

项目、费用预算、列支范围等。

（二）使用方案经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列支范围内专有部分面

积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参

与表决，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

过半数的业主同意，并在小区明显位置进行公示。

（三）物业服务企业或者相关业主持使用方案和其他有关材

料，向县（区）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申请。

（四）县（区）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收到申请后 5个工

作日内进行审核。县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，向专

户管理银行发出划转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通知；区住房和城乡建

设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，将核准后的材料报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

主管部门，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在 1个工作日内向专户

管理银行发出划转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通知。

（五）专户管理银行将所需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划转至维修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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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。

第十条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划转业主大会管理后需要使用

的，按照下列程序办理：

（一）物业服务企业提出使用方案，没有物业服务企业的，

由相关业主提出使用方案，使用方案包括拟维修项目、费用预算、

列支范围等。

（二）使用方案经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列支范围内专有部分面

积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参

与表决，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

过半数的业主同意，并在小区明显位置进行公示。

（三）物业服务企业或者相关业主持使用方案和其他有关材

料向业主委员会提出列支住宅专项维修资金；其中，动用售房单

位交存的公有住房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，向县（区）住房和城乡

建设主管部门申请，经县（区）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审核同

意，区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核准后还应当将审核情况报送市

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。

（四）业主委员会、市或者县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向专

户管理银行发出划转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通知。

（五）专户管理银行将所需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划转至维修单

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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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业主委员会应当将使用方案、使用方案通过材料、公

示情况以及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账面余额情况报县（区）住房和城

乡建设主管部门备案。

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在使用过程中，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

发现不符合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使用方案的，应当责令其改正。

第十一条 发生危及房屋使用安全等紧急情况，需要立即对

住宅共用部位、共用设施设备进行维修、更新、改造的，应当按

照下列规定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：

（一）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划转业主大会管理前，由物业服务

企业或者相关业主持相关材料，报县（区）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

部门审核同意，并经中介机构审价后，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中直

接列支；其中，相关业主申请的，居民委员会应当予以协助。

（二）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划转业主大会管理后，由物业服务

企业或者相关业主持相关材料，向业主委员会提出列支维修资

金，由业主委员会审核同意，报县（区）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

门备案，并经中介机构审价后，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中直接列支；

其中，动用售房单位交存的公有住房住宅维修资金的，应当报县

（区）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审核同意，并经中介机构审价后，

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中列支。

前款所称紧急情况包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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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电梯、水泵故障影响使用的；

（二）消防设施损坏，消防救援机构出具整改通知书的；

（三）外墙墙面有脱落危险、屋顶或者外墙渗漏等情况，影

响房屋使用和安全，经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出具证明的。

第十二条 业主分户账面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余额不足首期

交存额 30%的，应当及时续交。

第十三条 房屋所有权转让时，业主应当向受让人说明住宅

专项维修资金交存和结余情况，该房屋分户账中结余的住宅专项

维修资金随房屋所有权同时过户。受让人应当到专户管理银行办

理分户账更名手续。

第十四条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监督管理经费由市、县（区）

财政部门按照年度部门预算相关规定执行。

第十五条 违反本规定的行为，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了处

罚的，由有关部门依法处罚。

第十六条 本规定自 2019年 3月 1日起施行。


